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：

本人在应聘宜宾市城乡道路运输事务中心编外人员岗位时填写、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人无下列任一情形：

1.曾参加非法组织、邪教组织或者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；
2.编造、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或者信息，反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；
3.曾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涉嫌犯罪尚未结案的；
4.有吸毒史的；
5.曾被行政拘留、司法拘留的；
6.因违法违纪行为被开除、辞退或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的；
7.受到诫勉、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；
8.提供虚假个人证明资料或者有较为严重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；
9.违反其他有关规定不符合聘用条件的;
10.其他不适合从事道路运输事务性岗位工作的。

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